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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特別末期股息及末期股息派付日期

茲提述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8年6月27日刊發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向於2018
年9月5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分派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特別末期股息每股
普通股3.69港仙及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.31港仙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本公司與其主要往來銀行的安排，董事會謹此通知，應付於2018年9月5日名列本公
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的特別末期股息及末期股息派付日期將由2018年9月10日（星期
一）更改為2018年9月13日（星期四）或之前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有關派付特別末期股息及末期股息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楊維

香港，2018年7月26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維先生、楊潤全先生、楊潤基先生及梁兆新
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范駿華先生、鄔錦安先生及伍毅文先生。


